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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22     证券简称：林洋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1-83 

债券代码：113014     债券简称：林洋转债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因公司可转债 

转股被动稀释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公司股本增加而被动稀释，不触及要

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林洋转债”）转股致使公司总股本增加，公司控股股东启东市华

虹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虹电子”）及实际控制人陆永华先生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比例被动稀释。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1、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企业名称 启东市华虹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817037629842 

法定代表人 陆永华 

注册资本 3,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1998年 3月 20日 

注册地址 启东经济开发区纬二路 262号 

经营范围 电子产品销售、投资及资产管理、管理咨询。（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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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2、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陆永华：男，1963 年 7月出生，中国国籍，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214 号）核准，公司于 2017 年 10月

27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300,000 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按面值发行，期限 6年。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7]418 号文

同意，公司 300,000 万元可转债于 2017 年 11 月 13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债券简称“林洋转债”，债券代码“113014”。 

根据有关规定和《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林洋转债”自

2018 年 5 月 3 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8.80 元/股。由于公

司分别于 2018年 7 月 18日、2019年 7月 19 日、2020年 7月 17日和 2021年 7

月 9 日实施了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

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林洋转债”转股价格于 2018年 7月 18 日起由 8.80

元/股调整为 8.76 元/股；于 2019 年 7 月 19 日起由 8.76 元/股调整为 8.59 元/

股；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起由 8.59 元/股调整为 8.54 元/股；于 2021 年 7 月 9

日起由 8.54元/股调整为 8.44元/股。 

自 2021 年 9 月 7 日起至 2021 年 9 月 15 日期间，累计共有 751,290,000 元

“林洋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89,013,725 股，公司

股份总数由 1,863,865,807 股增加至 1,952,879,532 股。公司控股股东华虹电子

所持公司股份仍为 715,241,427 股，持股比例由 38.37%下降至 36.62%，被动稀

释 1.75%；公司实际控制人陆永华先生所持公司股份仍为 79,852,500 股，持股

比例由 4.28%下降至 4.09%，被动稀释 0.19%。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启东市华虹电子 无限售流通股 715,241,427 38.37% 715,241,427 3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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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陆永华 无限售流通股 79,852,500 4.28% 79,852,500 4.09% 

合  计 795,093,927 42.66% 795,093,927 40.71% 

注：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可能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计算中四舍五入造成。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不涉及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披露。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9月 17日 


